
通  知  單 
 

主旨：辦理「花蓮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公開展覽，

並徵求公民或團體意見，請週知。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6條規定。 

通知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民國 109年 4 月 17日起至民國 109年 5月 17日止

計 30日。 

二、公開展覽案名、地點、說明會時間與地點： 

公 開 展 覽 

案 名 

公 開 展 覽 

地 點 

公 開 展 覽 說 明 會 

時 間 地 點 

變更壽豐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 

花蓮縣 

壽豐鄉公所 

109年 4 月 28日 

星期二 

上午 9時 30分 

花蓮縣 

壽豐鄉活動中心 

 

三、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及壽豐鄉公所皆陳列變更都市計畫書、圖以供

閱覽。另公告期間花蓮縣政府建設處網站亦有本案計畫書圖檔案可供

下載閱覽。 

四、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本府提出意見，俾納供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參考。 

五、相關問題可洽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電話：03-8224854）。 



變更壽豐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壹、計畫緣起 

為妥善解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久未取得之問題，積

極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檢討變更事宜，內政部於民國 102年 11

月 29日台內營字第 10203489291號函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

變更作業原則」，促請各都市計畫主管機關積極辦理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 

花蓮縣政府配合中央政策，業已於民國 103年 3月 12日起至 103年 4

月 12日期間，依據「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4條規定，辦

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之公告徵求意見作業。為發揮整

體全面檢討公共設施用地之效益，本計畫擬清查花蓮縣轄區內 19處都市

計畫範圍之公共設施用地，以生活圈觀點重新逐一檢討公共設施之需求情

形，審視公共設施是否完善且符合都市發展之趨勢，以建全都市生活機

能，並評估可行之整體開發方式，以解決花蓮縣公共設施用地未取得之問

題。 

 

貳、法令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二、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 

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參、計畫範圍及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壽豐鄉公所所在地，以現有鄉街及其鄰近地區為範圍，

包括壽豐、光榮及共和等三村之部分地區，計畫面積為 165.10公頃。 

 



肆、變更內容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附帶條件或備註 

一 機二用地 商業區(附) 1.附帶條件：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變更範圍：壽豐鄉政明段 364、370、

418 地號。 

國小用地 國小用地(附)  1.附帶條件：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變更範圍：壽豐鄉政明段 679、675、

676、674 地號。 

兒一用地 住宅區(附)  1.附帶條件：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變更範圍：壽豐鄉政明段 671 地號。 廣(停)三用地 

(附) 

兒三用地 住宅區(附) 1.附帶條件：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變更範圍：壽豐鄉沼田段 509、510、

486 地號 

兒童遊樂場用地

(附) 

綠(帶)地 綠(帶)地(附) 1.附帶條件：以跨區市地重劃方式辦理

整體開發。 

2.變更範圍：壽豐鄉光榮段 837 地號。 

二-1 行二 住宅區(附) 1. 附帶條件：回饋 45%公共設施用地，

不足部分得折算代金，土地所有權人

須與縣府簽訂協議書，納入計畫書，

以利查考。完成回饋後，始得依規定

申請建築。 

2.變更範圍：壽豐鄉政明段 350、351、

351-1、351-2、351-3、351-4 地號。 

機一用地 

(廣(停)一)用地 廣場兼停車場用

地(附) 

二-2 零售市場用地 商業區(附) 1. 附帶條件：回饋 45%公共設施用地，

土地所有權人須與縣府簽訂協議

書，納入計畫書，以利查考。完成回

饋後，始得依規定申請建築。 

2. 變更範圍：壽豐鄉政明段 168、169、

170 地號。 

(停二) (附)用地 

三 機七用地 住宅區 變更範圍：壽豐鄉政明段 664、664-1、

666、688、688-1 (部分)地號。 

四 機四用地 農業區 變更範圍：壽豐鄉共和段 58(部分)、59、

60、61、63、64、65、67-1、68-1、69-1、

地號。 

 



伍、變更位置示意圖 

 

 


